附件2

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

X（受理机关简称）裁XXXX年第XX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（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
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就   事项向   提出税收事先裁定申请，经前期调查研究，并在税企双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现就该申请事项如何适用税收政策作出如下裁定意见。
一、涉及企业
二、裁定事项

三、裁定意见

四、政策依据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请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，税收事先裁定意见自动失效：

1.申请人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合法、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或未及时更新的；

2.在《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》出具之日起24个月内，未实施申请裁定的相关商业或交易行为，或虽实施申请裁定的相关商业或交易行为，但未按照裁定意见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的；

3.裁定时所依据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，对裁定意见具有实质影响的；

4.裁定意见出具后，申请人的涉税事项发生变化、影响裁定事项的。

（二）申请人收到《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》后，如发生《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六条规定的相关情形，应主动就裁定事项开展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书面报告。
（三）税收事先裁定是针对企业的纳税服务举措，不属于针对企业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的行政行为，不具有可复议性或可诉讼性。
（四）税收事先裁定意见适用仅限于申请人本次所申请的涉税事项，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纳税人或其他未经申请裁定的事项。申请人申请税收事先裁定不影响申请人纳税义务的履行。

税务机关（签章）：      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备注：本意见书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受理机关和主管税务机关各留一份。

签收回执
本公司已收到《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》（X（受理机关简称）裁XXXX年第XX号），对其中内容已知晓并确认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